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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6年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案的通知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公司、直属单位：

 《2016年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8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16年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江苏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37号），
进一步做好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确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现提出2016年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扶持相结合、推广应用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鼓励和引导公共服务领域、私人领域消费者购买使
用新能源汽车。同时，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覆盖全市、布局合理的充电服务网络，全力以赴确保完成省
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

 二、推广目标

 2016年，全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628辆以上（折合标准车3000辆以上），建设各类充电桩800个以上（其中：直流
充电桩300个、交流充电桩500个）。新能源公交车推广数量占当年新增及更换公交车的50%以上；政府部门及公共机
构推广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的50%以上。

 三、工作举措

 （一）推广应用领域和范围

 在公交、客运、邮政、物流、市政、环卫等公共服务领域和私人消费领域，全面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各级机关带
头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市、辖市（区）机关停车位按照10%－15%的比例建设充电设施，车辆购置和充电桩建设运
营相关工作由各级政府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实现市场化运作。

 （二）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常州市区充电设施布局规划（2015-2020）》和《江苏省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
法（试行）》、《江苏省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验收细则（试行）》，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充电设施建
设和运营服务领域。建设一批公交充电站、社会公共充电站（桩群）、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专用充电桩、公共充
电桩，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溧阳市、金坛区要加快制定本地区充电设施建设规划。

 （三）加强安全运行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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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省科技厅、省经信委推荐的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数据采集技术规范，力争2016年建成市级新能源汽车及充电
设施运行管理平台，加强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运行的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跟踪检查，建立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
运行效果评估体系。运行管理平台未建成前，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必须对推广应用的所有新能源车辆安装车辆运行技
术状态实时监控装置，进行可靠有效的监控和管理。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必须对充电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保证充电设施运行安全。

 （四）完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在我市至少有一个固定的售后服务点，对其相关汽车产品进行保养和维修；对其推广应用的新
能源汽车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和性能测试，并对有关安全检查的资料和性能测试数据存档，确保运行的新能
源汽车产品安全可靠。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充电设施建设营运单位加强对新能源汽车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对
车辆驾驶员、充电站从业人员、车辆维修人员等进行专业安全培训。

 （五）推动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以应用带动市场、以市场促进产业，推进新能源整车企业和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企业，提升企业研
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水平、增加产品品种，推动在建新能源整车和关键零部件项目按计划投产，促进新能源汽车
产业加快发展。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支持政策

 在国家补助基础上，认真落实省、市有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财政补助政策，对车辆购置和充电设施建设、运营
平台给予支持。

 贯彻实施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完善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
策，通过逐年降低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补助和增加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加大对新能源公交车支持力度。

 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经营企业执行大工业电价和峰谷分时电价，2020年前暂免
收取基本电费。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

 （二）强化检查考核

 各辖市（区）应认真贯彻落实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相关政策，确保完成2016年全市推广目标任务，并加强对本地区
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设施运行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分析。

 各辖市（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单位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办提供本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
数量、车型、运行情况，充电设施建设、运行情况以及省市财政补贴兑付等情况。

 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办会同市相关部门，定期对各辖市（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充换电设施建设、安全运行管理以及
配套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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